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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６６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７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朱付云女士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邮件、直接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 公司董事会秘

书列席了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６６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8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

伟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直接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

书列席了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助于加强募

集资金管理，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相

应的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６６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9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嘉和”）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８２７

号文核准，亿嘉和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７

，

５４３

，

９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４．４６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６０４

，

５６２

，

７９４．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０３

，

９０５

，

８３４．８３

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００

，

６５６

，

９５９．１７

元。

２０１８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公司收到保荐机构扣

除承销保荐费用（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余额

５１９

，

８１６

，

５６７．５８

元。 中天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中天运［

２０１８

］验字第

９００３７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的管理制度。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７

月

２

日，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

行、平安银行南京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杭州银行南京软件大道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决议，公司注销了中国民生银行南京分行原募集资金账户，在中信银行南京

月牙湖支行设立了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与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理财专户余额合计为

４２

，

９８３．１１

万元（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４８．９０

万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

１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对应募投建设内容 存放金额

中信银行南京月牙湖支行

８１１０５０１０１２６０１３４９７２２

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测试

中心、 智能化产品与服务

研发综合楼

８００．２０

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行

１５００００９３９５０２８４

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测试

中心

６６３．０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

９８２１００７８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１

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测试

中心

１

，

３７７．１５

杭州银行南京软件大道支行

３２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０６０９４６６

智能化产品与服务研发综

合楼

１

，

１４２．７４

合计

３

，

９８３．１１

（

２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理财类型 认购金额

杭州银行南京软件大道支行

３２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０６２８７０６

结构性存款

５

，

５００．００

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行

１５００００９３９５０２８４

结构性存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静安支行

９８２１００７８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１

结构性存款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中信银行南京月牙湖支行

８１１０５０１１１２６０１３５１５９２

结构性存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杭州银行南京软件大道支行

３２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００８８０２６５

结构性存款

２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注：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行结构性存款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到期。 理财本

息共计

１０

，

０９４．９３

万元已返还至平安银行南京江宁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

１５００００９３９５０２８４

）。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说明

为优化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管理效率，公司拟在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设立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原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５００００９３９５０２８４

）内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含结构

性存款到期后理财本息）全部转入新设立的中国民生银行专项账户，并注销原

平安银行专项账户。 本次募集资金账户变更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变。

原平安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后，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将

终止，公司须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及其安排的人员办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变更的具体事宜， 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洽谈、签署相应的监管协议。

三、专项意见说明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不

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部分专项账户的

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助于加强募集资金管

理，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相应的三方

监管协议。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

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变更事项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

异议。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８１９

证券简称：神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５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力股

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２４３９

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公开发

行后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

３

名股东，分别为陈

忠渭、庞琴英、常州长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持有限售股共计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１５％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合计

２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变更为

５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

６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

０４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完成

２０１７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本

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限售股票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 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２０

，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６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５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４７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拟注销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前述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变更为

６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５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

００７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０．４

股， 共计转增

４７

，

６２６

，

８６０

股，本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１６８

，

４２６

，

８６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

更为

９０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

７７

，

８４６

，

８６０

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９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拟注销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前述注销完成，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６８

，

３１４

，

８６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

９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７７

，

８４６

，

８６０

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８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股本总数为

１６８

，

３１４

，

８６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９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７７

，

８４６

，

８６０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东

对其所持股份的承诺如下：

陈忠渭、庞琴英、常州长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或

本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上述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本人或本机构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份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上市后六个月

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或本

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上市后发

行人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

除息处理。

３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或本机构直接或间接减持发

行人股份的（不包括本人或本机构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

股份），另行承诺如下：

①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十二个月内，本人或本机构直接

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发行前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发行前股份的

１５％

；

②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本人或本机构直

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发行前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发行前股份的

３０％

。

４

、本人或本机构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

后，本人或本机构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发行前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

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 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

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本人或本机构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５

、如本人或本机构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

人或本机构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或本机构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发行人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十二个月。 如本人或本机构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

付本人或本机构现金分红及税后工资（如有）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

归发行人所有。

公司董事陈忠渭特殊承诺：

１

、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任职期间内，不单独采取行动以致每年减少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超过

２５％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减少本人持有的该

部分发行人股份；且自本人申报离任之日起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上市后六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

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

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上市后发行人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３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职务调整或离职而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神力

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神力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神力

股份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证券对神力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１

陈忠渭

７１

，

３２８

，

６００ ４２．３８％ ７１

，

３２８

，

６００ ０

２

庞琴英

７

，

９２５

，

４００ ４．７１％ ７

，

９２５

，

４００ ０

３

常州长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１０

，

２０６

，

０００ ６．０６％ １０

，

２０６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５３．１５％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０

注：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０

，

２０６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６

，

０００ ０

２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８０

，

２６２

，

０００ －７９

，

２５４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９０

，

４６８

，

０００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７７

，

８４６

，

８６０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

３０６

，

８６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７７

，

８４６

，

８６０ ８９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

３０６

，

８６０

股份总额

１６８

，

３１４

，

８６０ ０ １６８

，

３１４

，

８６０

注：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形成的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将全部转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公司剩余的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份全部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２６８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９

年度的第

３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简称 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

Ａ

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２６８４ ００３１７３

截止基准日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１．０２２ １．１１３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

，

５５１

，

１３２．５７ ９８２．０６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８ ０．３０

注：

１

、根据《民生加银鑫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

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

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

配；

２

、 本次分红方案：

Ａ

类基金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１８

元，

Ｃ

类基金

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３０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数，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可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后到各

销售机构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

１

、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

核。

２

、本次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而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

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

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

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

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３．４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 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

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

额。

３．５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

担。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的计算

方法，依照《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执行。

３．６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１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途通话

费用）

３．７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６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长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泰”或“公司”）董事长文开福先

生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总调查字

１９０３４８

号），因董事长文开福先生涉嫌

信息披露违规和短线交易“合力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

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文开福先生立案调查。

本次立案调查事项系针对文开福先生个人的调查，公司经营管理目前不受

影响。

调查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7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

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为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５％

（不含）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一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村创维创新谷招

商中心

２＃Ｂ

座

Ｃ１７

楼大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文开福。

６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５

人， 代表股份

９８５

，

０７５

，

９０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股的

３１．６０９３％

。 其中现场出席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７

人，代表股份

９８１

，

８７４

，

５０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股的

３１．５０６５％

。

７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８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

见证。

９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关于增加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８５

，

０３７

，

５０５

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１％

；反对

３８

，

４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９％

； 弃权

０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８２

，

５１５

，

３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３５％

； 反对

３８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４６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

１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８３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收到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２０１８

）粤

０３

执

１８８４

号《拍卖

通知书》， 深圳中院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淘宝网深圳中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拍卖公司控股股东陈永弟先生持有的公司首发后限售股

４８６

，

００７

，

１００

股。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被拍卖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拍卖机关

拍卖数量

（股）

本次拍卖占其所持

有股份的比例

本次拍卖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陈永弟 是 深圳中院

４８６

，

００７

，

１００ ９８．３０％ ２５．８２％

根据《拍卖通知书》显示，申请执行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陈

永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中院在执行过程中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户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ｓｆ．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０７５５／０３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予以网络司法拍卖被执行人陈永弟持有证券账户内 “兆新股份”

４８６

，

００７

，

１００

股。 有关拍卖事宜请自行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二、风险提示

１

、截至目前，陈永弟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４９４

，

４０６

，

７７９

股，陈永弟先

生与沈少玲女士（二人为夫妻关系）间接通过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９

，

５０４

，

８５９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７５３

，

９１１

，

６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０５％

；其中合计被质押股数为

７５３

，

３２１

，

５５９

股，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７５３

，

９１１

，

６３８

股，合计被轮候冻结股数为

６

，

４３０

，

３１９

，

３４５

股。

本次陈永弟先生拟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数量为

４８６

，

００７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５．８２％

。 若拍卖最终成交，陈永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将由

４９４

，

４０６

，

７７９

股减

少为

８

，

３９９

，

６７９

股，持股比例将降至

０．４５％

；本次拍卖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将由拍卖结果决定。

彩虹集团拟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数量为

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在淘宝网深圳中院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变卖），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６％

。 若变

卖最终成交， 彩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将由

２５９

，

５０４

，

８５９

股减少为

１７１

，

７０４

，

８５９

股，持股比例将降至

９．１２％

。

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累计拟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数量为

５７３

，

８０７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４８％

。 若上述拍卖和变卖最终成交，陈永弟先生及彩虹集团

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

７５３

，

９１１

，

６３８

股减少为

１８０

，

１０４

，

５３８

股，合计持股比例

将降至

９．５７％

； 上述拍卖和变卖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将由拍卖和变卖结果决定。

２

、本次陈永弟先生拟被司法拍卖的

４８６

，

００７

，

１００

股为首发后限售股，系陈

永弟先生通过认购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陈永弟先生有关上述股

份作出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追

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３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

）

１１２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２０

债券简称：水晶转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３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

２１９８

号

（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

４

）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

５

）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王震宇（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１

人，代表

３０２

，

９０５

，

１４８

股股份，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９０％

。

（

１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１１

名，

发出表决票共

１１

张，收回

１１

张，有效票

１１

张，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６６

，

３１５

，

０７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２６

，

１８３

，

７４５

股的

２３．６５％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３０

名，代

表股份

３６

，

５９０

，

０７２

股，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２６

，

１８３

，

７４５

股的

３．２５％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决议：

１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３０２

，

９０５

，

１４８

股， 其中同意票

３０２

，

９０４

，

７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票

４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

３８

，

７９４

，

２７１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４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２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３０２

，

９０５

，

１４８

股， 其中同意票

３０２

，

９０４

，

７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票

４００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

３８

，

７９４

，

２７１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４０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